范阳小学关于评选
“班级管理突出个人”的实施方案
根据《关于报送在班级管理工作中表现突出个人的通知》（淄教基字〔2022〕32号），现需符合条件教师报名参评。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．参加人员：
自2017年7月从事班级管理工作的班主任，且连续任职三年以上。
二．请参选教师准备2017年7月以来的以下相关材料进行计分：
1.班主任工作年限证明材料（学校盖章）；
2.区级及以上奖励（包括师德奖励）（限3件）
3.班主任工作获奖（包括班级获奖）（限3件）
4.教学工作获奖（限3件）
5.发表、出版的主要论文、著作及编写教材、作品（限3件）
6.教研项目（包括校本教研）及获奖（限3件）
7.校级优秀班主任获奖证书。
同类奖项，计最高级别奖项，不累计。

预报名阶段负责人：张克超 报名时间截止到8月31日下午六点半。材料上交时间截止到9月1日上午八点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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